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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接受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

出具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中银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6 日

出具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并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关于

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

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

师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发生变化的内

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发管理办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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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板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的补充完善，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词和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一致。 

本所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雅达电子所提供的文件以及所作陈述和声明是真

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事实描述和结论得

出的情形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雅

达电子提供的所有扫描件、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真实、

合法、有效。 

本所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

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

的理解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审计、资产

评估、投资决策等发表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

报告和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本所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

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及《编报规则第

12 号》的要求，本所独立地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合法性及对本次发行上市

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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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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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问询函》问题 7.3：关于其他问题 

7.3 请重新回复首轮问题 4.3，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小贷公司提供资金或

担保，股权转让后是否存在潜在义务或债务风险。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

核查，说明核查方式及依据，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为核查该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工作： 

1、获取长胜小贷及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函》；获取长胜小贷股

权转让受让方的《确认函》； 

2、核查长胜小贷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凭证； 

3、查阅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及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 

4、查阅长胜小贷 2018 年至 2020 年的审计报告； 

5、查阅发行人转让长胜小贷参股权的相关公告； 

6、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及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 

7、通过“企查查”等网络公开渠道检索查询长胜小贷的相关信息。 

（二）分析过程 

1、结合长胜小贷的经营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为小贷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

股权转让后是否存在潜在债务风险，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小贷公司提供资金

或担保，股权转让后是否存在潜在义务或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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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胜小贷的《审计报告》，2018 年至 2020 年，长胜小贷的经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20.12.31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营业收入 340.59 492.93 565.22 

净利润 131.74 189.39 260.03 

总资产 6,421.18 10,524.90 10,467.22 

净资产 6,389.12 10,486.13 10,439.32 

发放贷款 6,339.30 8,613.00 9,340.50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广东翔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根据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历次在全国股转系统披露的公告、报告期内的

银行流水以及 2018 年至 2020 年长胜小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未

曾为长胜小贷提供资金或担保。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确认、查阅王煌英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和个人信

用报告，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为长胜小贷提供资金或担保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确认，长胜小贷的股权转让事项均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转让真实有效，价款已支付完毕且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相关资产剥离彻底，股权转让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潜在义务或债务

风险。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曾为长胜小贷提供资金或担

保，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为长胜小贷提供资金或担保的情况，长胜小贷股权

转让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潜在义务或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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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问询函》问题 7.4：关于其他事项 

7.4 请重新回复首轮问题 13.1，进一步明确国有股东批复及国有股东标识的

进展及具体完成时间，并视情况进行风险揭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为核查该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工作： 

1、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

具的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 

2、对部分国有股东进行访谈，并取得了该等股东出具的确认函； 

3、通过“企查查”等网络公开途径检索查询国有股东的基本情况； 

4、查阅发行人历次在全国股转系统披露的公告，包括但不限于定增公告、

股利分配公告、关于后续加入做市商的公告； 

5、取得了部分国有股东国有股权变更的批复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关于

国有股东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批复情况的承诺》； 

6、取得了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及《确认函》； 

7、访谈了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及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办理国有股权登记事项的工作人员。 

（二）分析过程 

1、国有股东批复及国有股东标识的进展情况、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障

碍 

https://www.qcc.com/firm/gae770c5665e34ec712e307fc6f60e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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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佛山市南海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员，发行人持股比例最大的国有股东佛山市南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要求向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关于发行

人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等相关请示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有股

东相关请示资料已经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审核通过并上报至佛山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预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取得国有股东标识

相关批复，国有股东标识的办理不存在障碍。具体说明如下： 

（1）IPO申报企业需办理的国有股东批复及国有股东标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全体证券

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 6 家国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具体如

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600,000 0.4788 

2.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374,556 0.2989 

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5,642 0.2838 

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229,257 0.1829 

5.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182,496 0.1456 

6.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47,511 0.0379 

A、需办理的国有股东批复情况 

根据财政部于 2000 年 5 月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 号）规定及《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

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已失效）的要求，拟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

起人中存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的，应当按规定向相应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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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逐级上报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经有权单位审核后的批复文件作

为有关部门批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发行的必备文件之

一。 

经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不存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

无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发行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国有股权

管理批复。除上述国有股东需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管理事项的批复外，发行人不涉

及其他国有股东批复。 

B、需办理的国有股东标识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非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厅产权〔2018〕760 号）

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在证券交易所申请发行股票并上市，其股东符

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第三

条和第七十四条所规定情形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标识管理。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第

三条规定，该办法所称国有股东是指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和单位，其证券账

户标注“SS”：（一）政府部门、机构、事业单位、境内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

（二）第一款中所述单位或企业独家持股比例超过 50%，或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第一大股东的境内企业；（三）第二款中所述企业直接或间

接持股的各级境内独资或全资企业。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第

七十四条规定，对于不符合该办法规定的国有股东标准，但政府部门、机构、事

业单位和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其行为的境内外企业，证券账户标注为“CS”。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上述 6 名国有股东中佛山市南海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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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标注“SS”标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应标注“CS”标识，具体分析如下： 

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而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及广东省财政厅合计持有广东南海控股投

资有限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00%，因此，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符合上述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其证券账户应标

注“SS”。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粤开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1%，且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

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因此，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上

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粤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国有股东，其证券账户应标注“SS”。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1%，且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国有独资企业。因此，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上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有股东，其证

券账户应标注“SS”。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1.9904%，且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持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7.02%，因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间接持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约为 41.05%，可以实际

支配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拥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制权。尽管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的国有股东，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通过投资关系能够实际支配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四

条的规定，因此，其证券账户应标注“CS”。 

https://www.qcc.com/firm/2e92631e949da4b4cd5b3c16e518f63c.html
https://www.qcc.com/firm/gae770c5665e34ec712e307fc6f60e14.html
https://www.qcc.com/firm/gc12a0fdb18ae73da3837639f83dbfe0.html
https://www.qcc.com/firm/2e92631e949da4b4cd5b3c16e518f63c.html
https://www.qcc.com/firm/2e92631e949da4b4cd5b3c16e518f63c.html
https://www.qcc.com/firm/c0734ef700f238388d2e893ca46954ab.html
https://www.qcc.com/firm/2f1f9a2af1f3367f234b8276b366ad52.html
https://www.qcc.com/firm/c0734ef700f238388d2e893ca46954a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0734ef700f238388d2e893ca46954ab.html
https://www.qcc.com/firm/b3d3d6ed7ee3234d4d1be981364166ac.html
https://www.qcc.com/firm/b3d3d6ed7ee3234d4d1be981364166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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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

定的国有股东，但根据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其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财政厅通过投资关系

能够实际支配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

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此，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应标注“CS”。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

定的国有股东，但根据其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其

实际控制人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由自治区人民政

府 100%持股的国有独资企业，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行为，符合《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此，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应标注“CS”。 

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厅产权[2018]760 号）相关规定，股份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由持股比例最大

的国有股东负责向本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申报。佛山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发行人持股比例最大的国有股东，申报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管理事项将由其负

责。 

除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在办理的涉及发行人国有股东标识管理

事项批复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需要取得的国有股东批复文件。 

（2）发行人 IPO 申报材料受理后才提交申报国有股东标识的原因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代码为 430556，股票简称

为雅达股份，采取做市交易方式。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

票停复牌业务指南》第三条规定，发行人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送申报材料的当日

申请公司股票于次一交易日起停牌，故发行人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在全国股

转系统暂停转让前处于可交易状态，发行人的国有股东在此期间的持股数量及持

https://www.qcc.com/firm/gda558965420df41f4ea2dd1b12e0f3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a558965420df41f4ea2dd1b12e0f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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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可能存在变动，因此，发行人未能在申报前提交关于发行人国有股东相关

问题的批复。 

此外，经本所律师查阅国有股权批复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要

求发行人需于申报前取得国有股东的批复文件。同时，经检索科创板相关公开案

例，中科微至（股票代码：688211，已于 2021 年 10 月上市）、芯原股份（股票

代码：688521，已于 2020 年 8 月上市）、圣湘生物（688289，已于 2020 年 8 月

上市）、华卓精科（上市委会议通过）均未在申报前取得国有股东相关批复文件。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材

料，发行人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起开始停牌。2021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相

关申请材料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发行人股票继续停牌。发行人在股票停牌

后，积极与国有股东进行沟通，督促其办理国有股权管理相关批复文件，并配合

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佛山市南海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员，发行人持股比例最大的国有股东佛山市南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要求向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关于发行

人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等相关请示文件，申请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管理事项。佛山市

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审核通过发行人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并

上报至佛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佛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

对发行人国有股权管理方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出具关于发行人国有股权管

理方案相关问题的批复文件，发行人预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取得该批复

文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有股东批复

及国有股东标识的办理不存在障碍。 

2、国有股权变更是否履行必备程序及国有股权变更的合规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 9 月实施）第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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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 9 月实施）第六条规定：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一）整体或者部分改建

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二）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四）非

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十）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2009 年 5 月实施）第四十七条规定：“国有独资

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

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

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2009 年 5 月实施）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

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

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

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国资必备程序一般指国有股权变动过程中涉及的评估、

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程序。 

发行人的 6 家国有股东国有股权变更履行必备程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变更事项 是否已履行必备程序 

1 
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通过发行人定向

增发方式认购发行人 30 万股股

份 

2014 年 10 月 8 日，佛山市南海

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了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关于投资雅达电子的批

复》[南公资复〔2014〕183 号] 

2015 年 6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无需履行国资必备程序 

2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020 年 6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

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无需履行国资必备程序 

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4 月，作为做市商通过定

向增发方式认购发行人 97.05 万

股股份 

2015 年 6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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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020 年 6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

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5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021 年 1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

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6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015 年 12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

行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1）经核查，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取得了佛

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的《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

投资雅达电子的批复》[南公资复〔2014〕183 号]，并于 2014 年 12 月通过发行

人定向增发方式认购发行人 30 万股股份。2015 年 6 月，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增至 60 万股股份。除发行人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外，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因此，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人定向增发的股

票，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

资必备程序。 

（2）经核查，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人股

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票系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由二级市场交易形成，持股期间数量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2,000 0.0096%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04,846 0.3231% 

2021 年 06 月 30 日 374,556 0.2989%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履行了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资必备程序。 

（3）经核查，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转系统做市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审议通过参与定向增发方式购买不超过 100 万股发行人股票。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4月作为做市商通过定向增发方式认购发行人 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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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股份。2015 年 6 月，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数量增至 171.70 万股股份。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做市商，除参与发行

人股票发行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外，其主要通过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持股数量变

化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15 年 12 月 31 日 782,000 0.6240% 

2016 年 12 月 30 日 1,014,000 0.8092% 

2017 年 12 月 29 日 1,266,000 1.0103% 

2018 年 12 月 28 日 1,167,000 0.9313% 

2019 年 12 月 31 日 686,000 0.547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6,658 0.2447% 

2021 年 06 月 30 日 355,642 0.2838% 

因此，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人定向增发的股票，履

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资必备

程序。 

（4）经核查，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人股

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票系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由二级市场交易形成，持股期间数量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52,994 0.2019% 

2021 年 06 月 30 日 229,257 0.1829%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履行了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资必备程序。 

（5）经核查，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人股

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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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系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由二级市场交易形成，持股期间数量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82,000 0.0654% 

2021 年 06 月 30 日 182,496 0.145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履行了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资必备程序。 

（6）经核查，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作为做市商为发行人

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票系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由二级市场交易形成，持股期间数量变化情况具体如

下： 

日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015 年 12 月 31 日 98,000 0.0782% 

2016 年 12 月 30 日 61,000 0.0487% 

2017 年 12 月 29 日 177,000 0.1412% 

2018 年 12 月 28 日 156,000 0.1245%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17,000 0.093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9,935 0.0398% 

2021 年 06 月 30 日 47,511 0.0379%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履行了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不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进场交易或审批等国资必备程序。 

经核查，2014 年 12 月，佛山市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发行人定向增发

的方式认购发行人 30 万股股份，此次定向增发的发行价格为 12.8 元/股，高于当

时净资产值，发行价格公允，不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2015 年 4 月，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做市商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认购发行人 97.05 万股股份，

此次定向增发的发行价格为 11.50 元/股，高于当时净资产值，发行价格公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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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除上述国有股东外，其他国有股东均系通过二级

市场自行买入发行人股票，交易价格均为二级市场价格，亦不存在造成国有资产

流失的情况。 

综上，发行人上述国有股东均系通过发行人定向增发或二级市场交易方式成

为公司股东，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国有股

权变更涉及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受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情形，不存在造成国

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国有股东股权变更已履行必备程序，国有股权变更合规。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持股比例最大的国有股东佛山市南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要求向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关于发行

人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等相关请示文件，申请办理国有股东标识管理事项，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有股东相关请示资料已经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局审核通过并上报至佛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预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取得国有股东标识相关批复。国有股东标识相关批复的办理不存在

障碍，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具体申办进展及预计完成时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国有股东股权变更已履行必备程序，国有股权变更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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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_______ 

             闫鹏和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王  庭               谈  俊               聂  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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